
北京市关于高等学校在校学生计划生育问题的实施意见 

(京人口发〔2008〕12 号) 

各区县人口计生委、教委、公安分局： 

  为贯彻落实《国家人口计生委、教育部、公安部关于高等学校在校学生计划

生育问题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各有关部门、各高校在校学生计划生育管理和服

务的职责，妥善解决在校学生实行计划生育的有关问题，维护其合法权益，结合

北京市实际，现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高度重视高校在校学生计划生育工作 

  随着我国社会管理制度和高校招生制度的改革，在校学生的计划生育管理和

服务成为高校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内容。各级人口计生、教育行政部门及

高校必须高度重视在校学生的计划生育相关问题，建立健全组织，加大宣传力度，

切实做好对在校学生的计划生育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 

  1、各级人口计生行政部门要建立健全制度，切实把高校在校学生纳入本地

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范围。在校学生的生育情况纳入高校属地人口计生行

政部门和高校的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考核。 

  人口计生、教育行政部门要密切配合，指导各高校针对在校学生的特点和需

求，通过计划生育专题讲座、热线电话、大型宣传活动等形式，大力开展有特色

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和咨询指导，教育在校学生集中精力完成学业，慎重

考虑结婚、生育问题；引导学生自觉实行计划生育、晚婚晚育。逐步开设计划生

育公共选修课程，普及计划生育政策、避孕节育和生殖健康、性健康知识。 

  高校的学生管理机构（学生处、研究生办等）、党政办公室、人事处、保卫

处等有关部门应当积极配合计划生育办公室做好在校学生的计划生育宣传教育

和管理服务。　 

  2、各高校应当适应计划生育工作任务的变化，按照有利于组织协调、提高



效率的原则，设立具有独立职能的计划生育办公室，办公室级别不低于副处级。

在负责教职员工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同时，负责在校学生的计划生育管理

和服务工作。 

  教职员工（含离退休职工）、流动人口和全日制在校生在内，总人数超过

5000 人（含 5000 人）的高校，设专职计划生育干部 1人；总人数超过 10000 人

（含 10000 人）的高校，设专职计划生育干部 2人；总人数超过 15000 人（含

15000 人）的高校，按比例增配专（兼）职计划生育工作人员。 

  3、高校应根据在校学生人数和计划生育工作量适当增加计划生育经费投入。 

 二、切实加强对已婚学生的生育管理和服务 

1、高校计划生育部门和学生管理部门从学生入学登记开始，全程掌握在校学生

婚育情况，建立在校学生婚育状况登记备案制度。高校计划生育部门应将办理《生

育服务证》及生育子女的情况及时提供给学生管理部门，高校学生管理部门将其

纳入该学生的人事档案，在学生毕业时出具其生育子女情况证明。 

  2、为保障母婴健康，保持学校正常教学科研秩序，建议已婚女学生怀孕、

生育期间办理休学手续。对于已婚学生合法的生育，学校不得以其生育为由予以

退学。　 

  3、已婚学生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属于国家规定的免费基本项目的，其费

用由高校纳入年度财政预算，统筹解决。已婚女学生妊娠检查、分娩等费用按学

校有关规定执行。 

  4、双方均为高校集体户口或非高校集体户口的学生生育的，在校期间不办

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一方为本市常住户口，一方为高校集体户口的夫妻

生育的，可以在本市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在校学生不享受独生子女父

母奖励费。 

  5、高校已婚学生应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北

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高校学生管理的有关规定。 



  高校学生在校期间违法生育的，按照其户口所在地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规定

处理，所在高校可视其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是党员的，按照《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的规定处理。 

三、建立健全已婚学生《生育服务证》的办理程序及要求 

  本意见规定的“生育”为“夫妻双方生育第一个子女”。在校学生生育子

女，应按规定在怀孕前向高校学生管理部门和计划生育部门同时提出，符合条件

的，学校同意后应及时办理《生育服务证》。 

  （一）办理程序 

  1、夫妻均为在校学生、且户口都是高校集体户口的，在女方高校集体户口

所在地办理《生育服务证》。 

  在校已婚女生为本市高校集体户口的，按《北京市生育服务证管理办法》相

关程序，在女方高校领取《生育服务证》，男女双方高校计划生育部门审核并盖

章，在女方高校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办理《生育服务证》。 

  2、夫妻一方是高校集体户口、另一方是常住户口（或非高校集体户）的，

在常住户口所在地（或非高校集体户学生的户口所在地）办理《生育服务证》。 

  夫妻一方为本市常住户口（或非高校集体户），另一方为高校集体户口的，

按《北京市生育服务证管理办法》相关程序在本市办理《生育服务证》。 

  3、夫妻双方为本市非高校集体户口的在校学生，按本市常住户口和《北京

市生育服务证管理办法》的要求办理《生育服务证》。 

4、夫妻一方为现役军人，一方为高校集体户口的，在女方部队驻地或女方

高校集体户口所在地办理《生育服务证》。 

  女方为本市现役军人，男方为高校集体户口的，按照《关于现役女军人在京

办理＜生育服务证＞和有关事项的规定》在本市现役女军人部队所在驻地办理

《生育服务证》。 

  女方为本市高校集体户口，男方为现役军人的，在本市女方高校集体户口所



在地办理《生育服务证》。 

  （二）要求 

  1、办理在校学生《生育服务证》时，除《北京市生育服务证管理办法》相

关要求外，应同时提交以下证明材料： 

  （1）在校学生应提供高校出具的婚育情况证明；结婚证；双方身份证、户

口本。 

  （2）在校学生原户籍地为外省市的，需同时提供原户籍地村（居）、乡镇

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婚育情况证明。 

  2、办理高校集体户在校学生《生育服务证》的，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在第三页“计生委意见”注明：“此证不作入户证明使用”，不盖章。 

  3、已婚学生夫妻应妥善保管《生育服务证》及子女相关证明材料，以作子

女户口办理或迁移时用。 

四、妥善解决已婚学生子女的户口问题　 

  公安机关户籍管理部门应与人口计生行政部门及辖区内高校密切合作，共同

做好已婚学生在校期间所生育子女的户口管理工作。 

  1、已婚学生夫妻双方均为高校集体户口，双方或一方的父母为本市常住户

口的，其在校期间所生子女的户口应依据有关户籍管理规定选择在本市祖父母或

者外祖父母户口所在地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常住户口。待夫妻一方或者双方毕业并

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后，再办理该子女投靠父母的落户手续。 

  （1）拟在本市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户口所在地申报常住户口的，学校所在地

与入户所在地不一致的，应持学校所在地办理的《生育服务证》到入户所在地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办理更换手续。在外省市办理《生育服务证》，在本市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户口所在地办理常住户口登记手续的，应在入户所在地乡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更换本市《生育服务证》。 

  （2）在校期间所生子女在本市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户口所在地申报户口登记



的，需提交高校学生管理部门出具的学生家庭关系的证明及学生父母所在单位人

事、档案部门出具的学生家庭关系的证明。学生父母无单位的，由其父母户口登

记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出具。 

  （3）在校期间所生育子女为违法生育的，不得随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在本市

申报常住户口。 


